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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研究
———对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

赵　军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作为有组织犯罪常用手段的胁迫行为缺乏专门性的研究。对
一个“黑帮”成长历程的入圈考察表明，暴力非但不是有组织犯罪的必要手段，（严重）暴力反倒是其
法律风险的最大来源之一；贿赂“保护伞”亦不为黑帮生存发展所必需；一直被刑法忽略的一般胁迫
行为已在现实社会互动中演化为黑帮生存发展的最优手段之一。与从前那种以“有组织暴力”为基
石的黑社会组织一样，以“有组织胁迫”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帮”同样会侵害法益、破坏生活秩序，
同时胁迫手段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黑帮”遭受刑事追诉的可能性，刑事立法亟待对此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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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由来

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文

简称《公约》）通过以来，大大小小的“打黑除恶”专项斗
争持续展开，有组织犯罪问题渐成研究热点。综观现
有文献，除围绕法律适用或立法技术的探讨外，该领域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一是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与特征，这关系到立法对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行为所
划犯罪圈的大小②；二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之“保护伞要件”的性质以及规制黑社会犯罪的刑罚
制度，这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司法认定以及“打黑除
恶”的实际力度影响重大③；三是有组织犯罪之关联犯
罪的立法完善，如洗钱、贿赂、妨害司法、贩运人口、偷
运移民、非法制造、贩运枪支弹药等犯罪要件与《公约》

的衔接，这不仅事关我国对国际法义务的履行，也涉及
我国规制有组织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④。从整体
上看，前两个方面的研究较为充分，尤其第二个方面的
研究直接促成了相关立法解释及刑法修正案的出台⑤，

但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在这相对薄弱的

第三个方面中，胁迫作为有组织犯罪的常用手段，因未
被《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强调，研究更显肤浅。仅有的
几篇关于胁迫犯罪的专门文献，均未从有组织犯罪这
一重要视角展开，方法上也只限于传统的规范分析和
域外借鉴；胁迫之于当今有组织犯罪或“黑恶势力”的
特殊意义，以及有组织犯罪中胁迫犯行对社会生活的
实际影响等，也未见论及。尽管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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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未涉及管辖、特殊侦查手段或措施、证人制度、司法协助等程
序性问题或与程序相关联的问题。

参见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１－１４页、第２２－２３页、第２４页；张远煌、赵赤：《美国有组织犯罪
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参见赵秉志：《罪刑各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７页；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１４页；陈兴良：《关于黑
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思考》，《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８期。

莫洪宪：《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８－１４６页。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的立法解释将“保护伞”确定为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选择性要件，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这一立场被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同时，修正案还采纳了有关
意见，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了财产刑，提高了组织者、领导
者的最高法定刑。



有学者建议增设胁迫罪或恐吓罪①，但该议题至今仍未
成为学者聚讼的焦点，更遑论提上立法日程了。因此，
有必要采取合适的经验方法对有组织犯罪中的胁迫展

开专门研究，以提升人们对此种“灰色行为”的认识，为
立法改进提供依据。

二、研究的方法

在我国，有关犯罪问题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种
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从公检法等实务部门获取资料展

开研究。到相关部门查阅各种报告（如工作简报）、
统计数据（如案件报表）、法律文书（如判决书），召开
座谈会或访谈相关工作人员，均属此类。该模式的
优势在于资料获取较为便捷，缺陷则在于来自执法、
司法机构的信息原则上均以现行法为基准，这将在
相当程度上妨碍对实际犯罪状况的探查。譬如一般
（单纯）胁迫不是现行法上的犯罪，无论相关部门的
内部报告，还是标准格式的判决书、案件报表，都不
会或甚少会涉及此种实质或事实意义上的“罪行”，
由此展开的研究自然难以全面反映胁迫在有组织犯

罪中的实际状况。而若以召开座谈会或访谈相关工
作人员的方式“专题调研”该问题，则这种由研究者
“事先规定范围的询问”将不可避免地限制、甚至诱
导受访者的表述思路，妨碍“被访者的主体表达与呈
现”②，其效果也不理想。
第二种模式是到各类监禁机构访谈在押人员或

向他们发放问卷，而后据以展开或定性或定量的理
论分析。与访谈相关工作人员相比，这种存在明显
身份及权力落差、近似于审问的问询调查，其结果很
可能是问询者所意欲得到的答案，而非被访者自由
思想或客观事实的呈现。更何况人是具体情境中的
人，同一事物对于身处不同情境的主体，意义大不相
同。相同犯行之于威风八面的“大哥”与身陷囹圄的
“死老虎”，其涵义也许有天壤之别。这里还有一个
在研究方法上无法绕开的疑问：在严格意义上，在押
的“死老虎”很可能在自保能力、犯罪方式等方面原
本就存有某些“致死基因”，而这正是他们被捕入狱
的重要原因。相反，那些虽为非作恶却总能“逢凶化
吉”怡然行走江湖的“活老虎”，则极可能具备某些利
于其在现实法律生态中安然无恙的“存活基因”。只
有找到这些“存活基因”，才能设计出针对“活老虎”
的因应方案，以有效地抑制有组织犯罪之危害。显
然，这一研究目标不大可能在关押“死老虎”的监禁
机构中达成。
为避免这两种研究模式之固有缺陷，本研究沿用

了笔者在《惩罚的边界》一书中摸索提出并在《边缘的

权利》一书中实践发展的“入圈式考察法”③。所谓
“入圈”，其实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利用人际关系网
络接近目标人群，其关键是要找到能够帮助研究者与
研究对象建立某种人际关系的“中间人”，并以符合研
究对象社交文化的方式融入对方的人际圈、关系圈；
二是要找机会进入，至少是接近研究对象的生活场
景，亦即进入对方的生活圈、情境圈。不融入研究对
象的人际圈、关系圈，就“说不上话”，考察无从进行，
这在上述两本专著中均有交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进入对方生活情境之于入圈考察的重要性。在某种
意义上，后者才是入圈考察的精髓。这是因为：人只
有在属于自己的生活情境中才能自由地、自然地、放
松地、主体性地呈现相对真实的自我，研究者也只有
融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才能“推己及人”、“推人
及己”地理解、体验乃至感悟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心路
历程，从而达到“研究者基于对被访者生活与逻辑世
界的了解与理解而实现的‘双方共同构建出来的真
实’”这一定性调查的最高境界④。

三、研究的过程

本研究始于２００４年笔者对性工作问题的实地
考察，完成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对考察点的最后一次回
访。当时为了入圈考察性工作，笔者通过朋友引荐
认识了对该行业有一定介入的“洪哥”，其后又通过
“洪哥”与这个圈子里的“冯兄”、“三哥”、“老五”、“眼
镜”、“龙龙”、“建军”等人成为朋友。那段时间，他们
协助笔者完成了大量与性工作相关的调查⑤，作为
“交换”⑥，笔者也给他们提供过不少法律咨询意见，
帮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忙⑦。在与他们交往最频繁的
时期，笔者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融入他们的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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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念：《建议我国刑法分则增加恐吓罪》，《法学》，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黄盈盈、潘绥铭：《论方法：定性调查中“共述”、“共景”、“共情”的
递进》，《江淮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赵军：《惩罚的边界：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７页；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
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３页。

黄盈盈、潘绥铭：《论方法：定性调查中“共述”、“共景”“、共情”的
递进》，《江淮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笔者针对性服务小姐的问卷调查就得到过“冯兄”的帮助（参见
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７７页）。

作为现代社会运行及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公平交换在社会调
查中同样重要。当然，除了金钱和物质方面的交换（如支付调查
费等），信息、情感、资源、渠道、技能等都可以用来交换。就笔者
这些年社会调查的体会而论，很难想象那些完全没有交换、单向
索取型的调查能有什么好的效果。
“洪哥”一位患高血压的生意朋友因“嫖娼”被抓，是笔者帮助申请
“出所就医”给“捞”出来的（参见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
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９０页）。



活，包括喝“龙龙”女儿的满月酒，为“眼镜”夫妇起草
离婚协议，陪“三哥”看二手房，周末、节假日在一起
洗脚、唱歌、喝茶、泡酒吧，如此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与他们交往的最初动因是

通过他们展开与性工作相关的调查，并未刻意考察
有组织犯罪问题。然而，随着入圈的深入，他们的真
实生活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笔者面前———笔者甚至
“旁听”过他们的“工作会议”、观摩过他们的秘密赌
场，胁迫对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功用就在这一过程中
“强行闯入”笔者的视野。可以说，入圈考察的优势
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现：一方面，与那些事先人为设定
的主题相比，这种从“圈子”中自然凸显出来的问题
更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不入圈断难发现；另
一方面，与预先确定范围、列好提纲的问答式“访谈”
相比，这种以融入研究对象真实人际关系和生活情
境为手段的研究，更利于弱化调查行为对研究对象
的影响，更利于研究对象自然、自主和自我的呈现。
另外，算上２００８年之后每年一次的回访，笔者

对该“组织”进行了长达７年的追踪考察，加之其间
展开的若干次回溯性调查，研究的历史感、纵深感和
动态感得以强化，这一点正是目前犯罪学研究中那
些横断面式“调研”最为欠缺的。

四、调查的结果

为了清晰地呈现所考“黑帮”①的发展脉络，本
文将调查情况依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非调查的
时间顺序）报告如下。

（一）“三哥”的风衣、雪茄与牢狱之灾（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刑满释放刚一年的“三哥”就跟着“眼
镜”“放马”②赚了４０多万，这成了３５岁的他买房成
家的资本。闲聊中，“眼镜”时常拿“三哥”当年“小马
哥”③式的扮相调侃，“三哥”对此的解释是：“火背
（倒霉），（假）装黑社会却被共产党当黑社会打了。”

“三哥”第一次入狱是因为２０岁那年斗狠打架
把人捅成了重伤，２６岁出狱时他给自己立下两条规
矩：一是“不把人搞伤”，二是不干“无意义”的事
儿④。当时，“三哥”的主要财路是找由头“敲竹杠”。
譬如，获知某人购买的地砖存在质量问题，他便带上
一帮兄弟向地砖老板索要高额“赔偿”；打听到某人
与朋友老婆有染，他们就把对方约出来“谈家庭损害
赔偿费”；得知某女因美容手术引发感染，他们就去
找美容院老板讨要“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如此
等等。当然，“三哥”“维权”并不需要“权利人”授权，
只要权利人不否认、不阻止就够了。获得“赔款”后，
他们通常会为“堵口”和“面子上好看”而拿出１０％

给权利人“意思意思”。较之从前那种“说出手就出
手”的做派，“三哥”这一时期逼被害人就范的手法已
“柔和”了许多：他会在七八个兄弟的簇拥下来到被
害人的住处或办公地点，目不斜视地抖落肩上的风
衣，由跟班小弟熟练接过。待他落座，小弟会恭敬地
为他燃上雪茄，转而才对被害人介绍“这是‘三哥’”。
等这套招牌式的亮相镇住对方后，才是软硬兼施地
向被害人提出各种“赔偿”要求。面对前呼后拥、时
而还会把锃亮的皮鞋翘上茶几的“三哥”，被害人一
般都会服软。在２０００年的“打黑除恶”行动中，“三
哥”的这套招式因特别有“黑社会”的派头，引起了警
方注意。摸到情况的警察找一些“权利人”调查，“权
利人”怕脱不了干系，纷纷与“三哥”撇清界限，否认
自己委托“黑社会”维权。如此一来，“三哥”的“索
赔”自然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敲诈勒
索”，他因此第二次获刑入狱。

（二）一瓶汽油与“洪哥”的第一桶金（２０００年）
这事儿发生在我⑤认识“洪哥”之前，是２００６年

赌场生意渐入佳境的“洪哥”在酒桌上感慨人生时亲
口说起的。之后，“洪哥”的同学、事件的“围观者”
“眼镜”也和我聊过这事儿。

２０００年，刑满释放的“洪哥”一无所有⑥，原来的
兄弟也早过了打打杀杀的年龄。就在他走投无路
时，一个做装饰生意的发小给“洪哥”派了个活
儿———找一家公司讨要８０万元装修欠款。这是一
笔赖了５年的“死账”，因急等钱用，发小愿意分给
“洪哥”５０％作为报酬。为避免麻烦，发小在律师的
建议下与“洪哥”签了一份转让债权的合同，以此作
为“洪哥”讨债的凭证。“洪哥”先依常规找到赖账老
总，出示相关凭证，要求付款，结果无功而返。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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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黑帮”这一具有强烈道德评价意味的术语不太适合
用在研究报告中指称研究对象，这大致相当于刑事诉讼上的“未
审先判”，况且人们对“黑帮”的理解极不一致。好在“黑帮”不是
严格的法律概念，用于此仅为表述便利，相信不至引发太大歧
义。
“放马”是指在赌场里向赌客放高利贷；下文的“马队”是指专门
向赌客放高利贷的组织；“喂草”是指赌客支付高利贷利息；“割
草”是指免除或者停止计息；“还马”是指归还高利贷本金。顺便
指出：尽量使用考察对象的话语方式，是实地研究的基本要求，

这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融入与理解，最大限度地保证报告结果
的“原汁原味”。在此方面，定性型的经验研究与定量研究乃至
非经验的规范研究相去甚远。

香港电影《英雄本色》中的黑道人物，由周润发扮演。

指类似争强斗狠这种与赚钱无关的事情。

按照实地研究的通常规范，该部分直接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
“洪哥”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１９９０年前后因“流氓
罪”（聚众斗殴致人重伤）被判重刑入狱，２０００年出狱是减刑的
结果。



几天，“洪哥”打听到赖账公司有笔款项到账，便带上
一瓶汽油将老总堵在了办公室。刚开始，老总故伎
重演，一面推说公司与“洪哥”没有直接业务关系不
便处理，一面打电话叫手下过来应付想借机脱身。
“洪哥”不等手下进门，便一把勒住老总的脖子，一手
拿汽油瓶，一手拿打火机，说不给钱就同归于尽。生
死关头，老总让步，叫出纳往“洪哥”指定的账户打入

８０万元。这８０万中的４０万就是“洪哥”的“第一桶
金”，让他有了日后“翻身”的机会。

（三）“老五”的“１１０”（２００５年）
与“老五”的机缘颇有点“不打不相识”。２００５

年春节，一帮朋友狂饮后到酒吧蹦迪。其间，税务干
部小邓被不小心的服务生洒了一身芝华士，不知哪
儿来的邪火，平时斯斯文文的他居然随手掴了服务
生一记耳光。服务生当即报警，我们只得陪小邓到
派出所解决问题。也许是因为没人受伤，值班警察
在做了简单记录后便把他们“晾”在一边，让他们自
行协商。小邓自知理亏，提出给５００元补偿。服务
生打了一通电话后说不行，最少一万。不一会儿，服
务生的“姨父”出场了。“姨父”二十八九岁，进门就
问谁打的，而后便撂下一句“少于两万免谈”的狠话。
小邓见来者不善，就想把事儿引入“法制轨道”，提出
到医院治疗，治多少赔多少。“姨父”听了这话，冷笑
一声，回头对服务生说：“看病就算了，不缺这点儿
钱，不给你就走人，我们在外边等。”
看看门外，隐隐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看看值班

警察，根本就不理这茬儿，嗑着瓜子看电视。考虑到
小邓的公务员身份，这事儿不能弄大。我硬着头皮
到门外找“姨父”搭讪，试探有无缓和的余地。“姨
父”对我倒挺客气，但赔偿问题却不松口，底气十足。
闲谈中，听有人管“姨父”叫“五哥”，我就试着给“洪
哥”打了个电话，看能否搭个话。“洪哥”听后笑道，
“你说的是‘老五’吧，他也太敬业了，大过年还‘出
警’……”我把电话递给“老五”，接下来就听“老五”
与电话那头的“洪哥”一阵“拜年”和“恭喜发财”，等
我接过电话，赔偿费就直降到二千元———这意味着
“老五”的“车马费”算是免单了。
欠着这个人情，我赶在那年元宵节前托“洪哥”

出面请“老五”吃了顿饭，之后我们便有了来往。据
“老五”自己说，他手下有一帮兄弟，相当于一个民间
“１１０”，谁遇到麻烦，被欺负了，欠款要不回来，他们
都能帮忙解决。通常，接的活儿本来就占理，“只要
带出去的队伍是那么回事儿，把话讲到位，一般都能
‘谈’成，不至于动刀动枪”。这条财路也不是“老五”
刻意找的。当初，“老五”兄弟多、“有实力”，加上为

人耿直、讲信用，总有朋友找他帮忙解决一些麻烦事
儿。久而久之，“帮忙”便成了“老五”的固定业务。

（四）“冯兄”与老板、妈咪（２００６年）
我是通过“洪哥”认识“冯兄”的。“冯兄”３０多

岁，文质彬彬，从没“进去”过，似乎不太像道上混的。

但其实，“冯兄”很有能力，领着我在性工作场所搞问
卷调查，老板、妈咪都很买账。后来得知，“冯兄”帮
过他们不少忙。有的店势单力薄，常有“混混儿”“擂
肥”，“冯兄”一出面，知道他的“混混儿”就会给个面
子；遇到不知深浅的，“冯兄”叫几个兄弟过来亮亮实
力，也能让对方知难而退。客人找茬儿打骂小姐或
不给钱，老板、妈咪摆不平时也会请“冯兄”帮忙。由
于性交易双方都违法，不会轻易报警，所以“冯兄”出
面的效果一般都不错。

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一次，一名客人在发廊
玩小姐不给钱，老板请“冯兄”帮忙。刚开始，“冯兄”
还在依常规“软硬兼施”，但很快就发现这名客人身
无分文，成心就是“白嫖”的。“冯兄”见捞不出油水，

便准备撤退。老板、小姐气不过，仗着“冯兄”在场，
把客人脱了个精光，扣下衣裤，赶出发廊，引来路人
围观。围观者报警，警察赶到，客人也不说为什么，
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是客人打小姐，“冯兄”带着兄弟往那
儿一站，客人就怕了，但又不愿让步，就打１１０报警。
“冯兄”也没退，等警察来了，就说被打服务员的老板
是自己的朋友，打人赔钱天经地义。警察不好说什
么，最终还是让双方协商解决。

（五）“洪哥”的“公司”与“眼镜”的“马队”（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年是“洪哥”赌场生意最红火的一年，这让
“洪哥”有条件模仿公司模式经营赌场。“洪哥”在该
市赌博圈的核心竞争力源自其“绝对安全、罚款全
赔”的承诺。为此，“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１．不断变换赌场地点，如警方较少检查的宾馆、会
所①，僻静的别墅、农家院等；２．每次聚赌时间控制
在两天以内，只有在场地环境、赌资补给、参赌人员
构成等情况均较有把握时，才会适当延长聚赌时间；

３．聚赌地点由“公司”事先踩点临时敲定，赌客不知
情；４．赌客由“公司”派车接送，上车后将手机交“公
司”统一保管②，赌客拨打、接听电话均需通过“公
司”人员，不太可能充当警方线人；５．食宿由“公司”

统一安排，烟酒等消费品由“公司”人员代为购买；６．

８５

①
②

往往是一些在当地“有背景”的营业场所。

笔者虽是“洪哥”的朋友，但为打消其他人的顾虑，入场时也主动
上交了手机。



“公司”在赌场周围安排“钉子”监视警方动向，遇有
异常即用对讲机通知散场；７．只允许“公司”的“马
队”或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马队”进场“放马”，赌
客若需自行调取资金①，可电话敲定后由“公司”代
为取款。

“公司”利润由两块业务构成：“抽水”②和“放
马”。对赌场来说，只要有人赌，每局抽取的“水钱”
相对恒定，这构成了“公司”最稳定、最核心的收益。
该部分业务由“洪哥”亲自指挥，主要骨干有“老五”、
“建军”、“龙龙”等人。“放马”的利润也很可观，但存
在“跑单”③风险，操作手法也与“抽水”不同。“放
马”由“眼镜”负责，“三哥”的人构成了“马队”骨
干④。两大“业务部门”独立核算，但允许参与赌场
运营的人以个人名义将所获收益交“马队”“放马”生
钱，“洪哥”本人也是如此。
显然，除了要应对警察抓赌外，赌场运营并无多

大麻烦，麻烦的是“收草喂马”。不过，就我的观察而
言，这种无需任何抵押、质押的地下借贷，其实际风险
不如想象的大。一般情况下，“拿马”、“放马”、“喂
草”、“还马”都和和气气、顺顺当当，未见新闻报道或
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暴力逼债、家破人亡的故事。
求教于“眼镜”，他做了以下几点解释：１．赌客圈子相
对固定，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信誉，不可能在圈子里
长期混，不要说“拿马”，进场参赌都没有资格；２．“放
马”前，“马队”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赌客的资信状况，
谁能放、放多少，均有大体评估；３．只要对方能“喂草”
（付息），就不急于“牵马”（收取本金），这既能赚取利
息，又能给资金紧张者以缓冲；４．对还款确有困难者，
只要找到有分量的朋友“搭话”，即可先行“割草”（停
止计息），约定期限届满仍无力偿还本金，还可找人
“搭白”⑤继续延期。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一般就能让
“马队”在不“动手术”⑥的情况下赚取利润。
当然，无论怎么操作，总会有人还不了钱。对这

种人，“眼镜”的做法是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让
他过不下去，让其他人看到“欠马不还”的利害。一
次，一名叫“春儿”的赌客欠了“马队”二十多万（本金
八万元），因平时为人较差，没人愿意出面“搭白”，这
让“眼镜”骑虎难下，只好交由“三哥”处理。“三哥”
先带人闯到“春儿”家里拍桌子、摔杯子，逼“春儿”写
下“还款协议”，而后派人拿着“协议”隔三岔五上门
催讨，有时还在三更半夜大吵大闹，搞得四邻不安。
为躲债，“春儿”跑到亲戚家住，这正好给了“三哥”发
狠的理由。他安排人跟到“春儿”的行踪，半夜把“春
儿”从被窝里带走。几个人按着“春儿”的头驱车来
到郊外一处坟场，弄了把铁锹挖坑，说要把“春儿”埋

了。“春儿”吓得跪地哀号认错告饶，在打电话求亲
戚凑了一万元现金给“三哥”消气之后，第二天便“人
间蒸发”了。圈里的人都不知道“春儿”的确切去向，
有的说他跑去外地打工了，有的说他自行了断了，还
有的干脆大胆揣测他被“三哥”“做了”。对这些传
言，“三哥”总是装聋作哑，不置可否，“马队”要的就
是这种效果。

（六）从“洪哥”到“洪总”（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９年回访考察点，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兄弟们
对“洪哥”的称呼已变为“洪总”，除了“眼镜”、“三哥”

等人继续在各赌场“放马”外，大部分兄弟（“老五”、
“建军”、“龙龙”等）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洪总”的拆
迁业务上。关于这次转型，“洪总”是这么说的：１．
２００８年的“打黑除恶”对该市赌博业冲击较大，让他
这个四十多岁的“老江湖”心生退意，毕竟岁月不饶
人。要真被逮起来，按新规矩判上１０年⑦，那可就
再没机会翻身了。２．自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有
房地产商找“洪哥”协助拆迁。所谓“协助”，无非就
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被拆迁人接受拆迁方的条件。
这种事一般都有政府暗中支持，只要不出人命，就不
会有法律风险。３．开赌场赚得多，但开销也大，算下
来，协助拆迁的净利润并不比开赌场小。一次，“洪
哥”与一位房地产老板喝酒，对方点拨“洪哥”最好能
注册一家公司，这样就能名正言顺地接业务、收费
用。而且，房地产商尤其是政府都更愿意与“有（合
法）身份的人”打交道，很忌讳与“黑社会”扯上瓜葛。

就这样，“洪总”的拆迁公司于２００８年成立。也就一
两年时间，“洪总”不仅在经济上实现了“人生跨
越”⑧，而且还结识了不少市里、区里的头头脑脑，甚
至还为政府“排忧解难”，多次协助解决与市政建设
相关的拆迁问题。
在该市，“洪总”进入这一行当并不算早，他能后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这种情况也叫“跑马”。

赌场开设者按一定比例向每局的赢家收取一定数额的“水钱”作
为提供场地和相关服务的费用。
“跑单”是指借了高利贷后赖账或逃债。
“放马”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若无充足及时的资金支持，输光赌
资的人就只能离场，这必然导致赌场过早散场，最终影响“抽水”

收益，故“公司”也允许其他信任的“马队”进场“放马”。
“搭白”即担保。
“动手术”意指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尤指动刀动枪之类的行动。

２００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的最高
法定刑大幅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２００８年该市出现依据新规
的判例。

这是“洪总”的原话，我无法探知这一“跨越”的确切程度，但若能
从一个人拥有的汽车档次大体判断其经济实力的话，这一“跨
越”也许相当于桑塔纳与宝马Ｘ５的价差。



来居上，在这个政府、房地产商与被拆迁人利益矛盾
的交汇点上迅速打开局面，主要还是得益于他多年
在道上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实力与经验。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洪总”对付“钉子户”办法多、“效果好”。

该市“重点办”负责协调重点工程的严主任曾在我面
前抱怨政府权力的“局限性”。为了不影响市里定下
的工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拔钉子”，包括向“钉子
户”亲属中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员下死命令：不搬迁，就
不让上班，就免职，就不续聘。然而，最后几家“钉子
户”是彻底的平头百姓，实在没什么好要挟的，逼得堂
堂的“重点办”主任屈尊请“洪总”帮忙。“洪总”介入
后效果显著，具体手法严主任说不太清，但事实是这
几家“钉子户”后来陆续接受了“重点办”的拆迁条件。
其中一家“钉子户”给严主任印象颇深，这家老太主动
找到严主任，答应尽快拆迁，唯一的附加条件居然是
将她上高中的孙子立即转至该市另一所重点高中。
听意思大概是她那品学兼优的孙子多次遭到不明身

份者的威胁骚扰，连学都不敢上了，老太可不敢为了
那点补偿费而耽误了宝贝孙子的前程。
另一方面，“洪总”办事比较会拿捏火候，不会

“出岔子”。近年，该市因拆迁闹出过好几条人命，后
续处理非常麻烦，代价很大。“洪总”对此的看法是：
凡事都得讲分寸，哪怕有政府撑腰，也不能真把人打
残打死，否则坐牢的还是自己。为此，“洪总”先后
“遣散”了几个出手没有轻重、只知一味蛮干的兄弟。
在那次回访的前两个月，“洪总”刚组织过一次“夜
袭”。有家“钉子户”非常顽固，为防强拆，家里养了
两只大狼狗，门窗安装了铁栅栏，男主人天天提把西
瓜刀房前屋后转悠，扬言要“鱼死网破”。当天凌晨，
“洪总”组织了３０多人悄悄接近目标，先用猎枪干掉
大狼狗，接着用大榔头砸开铁门，不到一分钟，便攻
入了室内。那家男主人迅速翻身从床下拖出了西瓜
刀，但未及抵抗就被“洪总”的人用“抓捕网”给罩住
了，家里的女人、老人则被人像拎小鸡似地架上了
车。而后，一组人把这家人拉出城区，扔在一个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乡村公路边；另一组人则将屋里的
家具搬出室外，迅速用挖掘机将房子夷为平地。前
后也就一个小时，房子拆除，无人伤亡，“洪总”撤退，
房地产商和政府善后。

（七）“三哥”的命：“出来混，迟早要还的”（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回访时得知“三哥”又进去了，被判了十
年，留下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据“眼镜”说，这事出
得有些“意外”。当时他让“三哥”找一个“拿马”的人
“喂草”，没想到对方找了一帮“小儿们”①出面“挡

账”②，弄得“三哥”骑虎难下，混战中将一人刺成重
伤。出事后，“眼镜”给了“三哥”老婆二十万律师费
就出去“避风头”了。其实，“眼镜”出钱纯粹为了“做
人”，他当时就明白，这钱肯定“扔水里”了———如果
是正常的经济纠纷，估计还有救；一看是“放马”的，
法院肯定重判。

“现在想通了，这是他的命，也是我的命。跟了
‘三哥’，享了些福，毕竟给我们母女留了一套房，一
辆车。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判决下来后，“三哥”的
老婆求“洪哥”找人弄了个出租车牌照，跑起了出租。
有了这份收入，母女俩的生活应该能过得下去。

五、讨论与分析

一般认为，“暴力和贿赂”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两
种最主要的犯罪手段，③更有学者将“有组织的暴
力”视为“一切黑社会组织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
质，是一切黑社会组织最根本属性和特征”④。与之
相应，刑法对这两种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手段”采取
了强力规制的态度。在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之立
法表述中，暴力被规定为此类犯罪首要的手段行为，
与贿赂相关的“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
则被规定为此类犯罪重要的犯罪手段⑤；同时，刑法
在分则中为各类暴力及贿赂犯罪编织了较为严密的

法网，在总则中还特别规定不得假释因“有组织的暴
力性犯罪”而获重刑者。相对而言，刑法对胁迫的规
制力度明显偏弱，除某些特定类型的胁迫被犯罪化
以外（如以威胁为手段的强迫交易），刑法并无规制
一般胁迫的条款。然而在所考“黑帮”的成长历程
中，暴力及贿赂手段表现得并不突出，反倒是被刑法
相对“看轻”的胁迫逐渐演化为他们最优的犯罪手段
之一。

（一）暴力非但不是黑帮犯罪的必要手段，（严
重）暴力反倒是其法律风险的最大来源之一
从内部暴力看，传统观念中那种等级森严、上命

下从、具有严格帮规和相当封建色彩的“金字塔型”
或“科层结构型”黑社会组织，往往会为维系其组织
秩序而不惜动用残酷暴力惩罚违反帮规的内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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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小儿们”指那些十多岁、二十出头刚出来混的青少年，他们敢打
敢冲、不计后果。
“挡账”指帮助欠债者对付催债的人，逼迫对方同意延期收取、减
少甚至免除相关债务。

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２６７页。

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２５６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４３条。



员。但所考“黑帮”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环状结
构”，其内部秩序也不是依赖暴力维持的。以“洪哥”
的赌场为例，它其实是一些“同道者”合作共事的产
物。“洪哥”因经济实力、江湖威望、组织能力及地下
运营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而在“公司”居于核心地位，
但赌场的运营规则、利益分配等事项则是通过协商
形成的，成员的加入、退出及具体分工，也都取决于
个人意愿、能力与赌场运行需要的契合。在这种更
多体现雇佣关系、合伙关系及合作关系的组织体中，
内部暴力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大的社会背景分
析，黑帮内部的“去暴力化”倾向，可视为人格平等、
个人自由等现代权利话语向“帮伙亚文化”渗透以及
整个社会生活商业化、市场化的自然结果。
从外部暴力看，借助暴力手段巩固江湖地位、获

取经济利益，是人们对黑帮的通常印象。似乎越频
繁地使用暴力，越残忍地实施暴力，就越符合人们所
说的 “典型黑社会组织”。然而，这种脸谱化的刻板
印象往往只是依赖媒体报道和司法文书观察有组织

犯罪之通常研究模式所形成的错觉。媒体报道和司
法文书所呈现的有组织犯罪，几乎都是被判决、被查
获，至少也是被相关部门发现的犯罪，而它们之所以
被发现，多肇因于某次严重暴行所导致的非死即伤
的严重后果。如此，依赖媒体和司法呈现的研究，自
然会忽略那些因未实施、较少实施或实施较轻暴力
而“逍遥法外”的黑帮及其成员，暴力之于有组织犯
罪的实际意义必遭误读。从所考“黑帮”及其重要成
员的经历看，（严重）暴力非但没能为他们带来成功，
反倒成为他们遭受法律制裁的主因。“洪哥”１９９０
年那次导致严重后果的聚众斗殴，“三哥”２０岁时与
人斗狠打架、３８岁时收高利贷把人捅成重伤，乃至
近年该市因暴力拆迁而引发的数起命案，都是如此。
从这一视角分析，黑帮及其成员能否长期生存发展，
其实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业务”活动中有效避免（严
重）暴力的实施。为此，“眼镜”在“放马”时不惜以停
止计息、延期还本等妥协方式“就坡下驴”，尽量回避
兑现暴力；“洪哥”讨债时带上汽油瓶，“老五”、“冯
兄”帮人“解决问题”时带上大队人马，试图通过威慑
避免诉诸武力；即便在万不得已强拆“钉子户”时，他
们的所有“战术安排”也都是围绕“零伤亡”展开的。
这便在现实黑道生态中形成了一种倾向：越是经验
丰富的黑帮成员，越是有实力的黑帮，越是能对社会
生活发挥持续影响的“黑社会”，反倒越少实际使用、
甚至不实际使用暴力。①

（二）贿赂“保护伞”亦不为黑帮生存发展所必需
贿赂官员、寻求“保护伞”是人们对黑社会组织

另一个脸谱化的刻板印象。通说认为，“黑社会为了
维持其生存，总要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贿赂、腐蚀
方法，收买、拉拢政府官员，寻求政治庇护。否则，黑
社会难以存在和发展”。②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
在２０００年的司法解释中将“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
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
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设定为成立“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必备要件。其后，迫于“打黑除恶”的现实需
要，立法机关将“保护伞”由必备要件调整为选择要
件，但该要件对司法实践的指引机能仍相当明显，这
可从近年来“打黑必涉贪”现象中一见端倪。毫无疑
问，该立法设计的确利于深挖黑社会背后的“保护
伞”，以“除恶务尽”、防止黑社会组织“东山再起”。
然而，黑社会组织必有或多有“保护伞”的固有观念，
也可能不当地限制司法抗制有组织犯罪的视野与力

度。所考“黑帮”与政府官员并无紧密联系，而这并
未制约其生存发展。实际上，相较于该市同期打掉
的几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所考“黑帮”无论在规模、
存续时间，还是在非法获利数额及影响力上，均不逊
色。

“老五”的“１１０”“生意兴隆”，其根本原因在于官
方主导下的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满足利益受损方的诉

求，“老五”“解决问题”时只要不动手打人，警方就无
权干预，贿赂警察的必要性并不高；“冯兄”的“业务”
实际上是为性产业这一难以获得警方保护的地下行

业提供保护，这种保护或因不违法（如帮助性服务场
所老板抵制“保护费”）而不会受到追究，或因与警方
之禁娼立场明显对立（如帮助“小姐”索要性服务费）
而不希望警察知晓，亦无寻求警方特殊关照的必要；
“洪哥”运营赌场的关键在于一系列严格的保密措施
和反侦查手段，其所追求的不是贿赂官员以获庇护，
而是尽量与官僚体系隔离以求完全“地下化”③；即
便在“洪哥”转型为拆迁公司老总后，贿赂官员也非
必需———与其他由政府发包的业务不同，“洪哥”的
公司能拿到拆迁项目，靠的是他优于其他公司的“拆
迁能力”。在该项业务中，更多的是拿“钉子户”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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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韩等国将有组织犯罪称为“暴力团犯罪”或“暴力组织犯罪”

只是出于称谓上的“方便性”，并不表明这种犯罪就一定会更多
地使用暴力。参见［韩］许一泰、李德仁：《关于韩国有组织犯罪
栖息环境及对策的研究》，载于《第四届当代刑法国际论坛：全球
化时代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文集

（２０１１）》，第１６４页。

赵秉志：《罪刑各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２８页。

该手法与毒品犯罪类似，与可以采取“半地下化”、“半公开化”经
营的色情场所、电玩类赌博场所相反。后者必须通过包括贿赂
在内的各种手段获得“体制内庇护”，否则迟早会遭到查处。



法的房地产商和政府有求于具备特别“拆迁能力”的
“洪哥”，而非相反。
可见，有组织犯罪并非单一化的概念或社会现

象，它在现实中呈现出差异极大的多样化形态。即
便没有“保护伞”，某些类型的黑帮仍有发展壮大的
可能，某些类型的有组织犯罪仍有顺利实施的空间。
澄清这一点，对拓展司法机关抗制有组织犯罪的视
野，根据各类有组织犯罪之实际状况及现实危害合
理安排规制方式及力度，意义重大。

（三）胁迫通过一系列社会互动逐渐演化为黑帮
犯罪的最优手段之一

在社会互动理论视野下，法律不仅是由条文或
判例组成的静态体系，更是由立法者与民众互相影
响、互相作用而成的动态关系与秩序。如富勒所言，
“在立法者与公民之间营造出有效的互动是法律本
身的一项基本要素”。① 在刑事领域，这一动态秩序
体现为犯罪人、被害人（普通民众）、刑事司法及立法
机构的多方互动。在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强制这
些互动形式中，刑事互动中的强制尤其值得研究。
一方面，立法者通过司法者对罪犯适用刑罚，强制罪
犯接受刑法规制以保护国民利益；另一方面，犯罪人
通过对被害人施加某种强制以获取非法利益。一般
而言，所有形式的强制都以使用物质力量或暴力（威
胁）为最终基础，但现实中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强制会
因其与被害人及法律之间的多重互动而呈现出多样

的面貌。
传统上，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寻衅滋事、聚众斗

殴、抢劫等暴力犯罪一直是刑法规制的重点，针对这
些犯罪，警方很容易“露头就打”。由此，（严重）暴力
犯罪便成为黑帮及其成员生存发展最主要的风险来

源之一，尽量避免（严重）暴力也就成了黑帮“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策略。在这一“去暴力化”过程中，黑帮
被逐渐导入那些较少使用暴力甚至无需实际兑现暴

力的犯罪领域。
第一次服刑让“三哥”告别了争强斗狠不计后果

的“鲁莽时代”，转而利用其“小马哥”式的黑社会扮
相找人“敲竹杠”。这种犯罪通常无需暴力的实际兑
现，不会致人伤亡，遭到追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在
某些地区和行业，黑帮把收保护费作为财源，明显具
有降低追诉风险的考量。为抑制这类不以实际兑现
暴力为手段的有组织犯罪，立法加大了对特定胁迫
的规制力度，如由１９９７年刑法规定并在《刑法修正
案（八）》中进一步完善的强迫交易罪和在《刑法修正
案（八）》中大幅提升法定刑的敲诈勒索罪。
为规避严罚特定胁迫所带来的法律风险，有的

黑帮成员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绕开这些行为。“三
哥”以黑社会扮相“敲竹杠”被判成立敲诈勒索罪，其
要害在于他向被害人“索赔”时并未获得权利人的授
权。反观“洪哥”用汽油瓶胁迫债务人还债，“老五”
的“１１０”帮人“解决问题”，均有相关权利人的明确委
托或授权。只要存在“权源”，即便使用了胁迫或轻
微暴力，依现行法也会因欠缺“非法占有目的”而不
成立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而且，就算某些“授权”
在民法或行政法上不成立，只要围绕相关标的的胁
迫或（轻微）暴力索要不成立刑法上的抢劫、绑架、敲
诈勒索或故意伤害等严重犯罪，黑帮便可从中找到
生存缝隙。“眼镜”的“马队”向赌客催收高利贷，“冯
兄”为性服务“小姐”追索性服务费，只要不把对方打
伤致残，哪怕像“三哥”那样以“活埋”相威胁，也很少
会面临实际的刑罚威慑。
以强迫交易罪为代表的罪刑设置促成了合法市

场秩序的形成，在这种环境中，黑社会组织相对于合
法经营主体并无特别的经营优势。然而，一旦法律
将某种具有营利价值却无被害人的行为犯罪（违法）
化，由此形成的地下市场便会为黑帮及其成员提供
大显身手的契机。② “洪哥”在该市赌博圈风生水
起，“眼镜”在地下赌场坐地生财，“冯兄”在性产业中
“长袖善舞”，莫不如此。同时，刑法对地下行业规制
力度的变化又会导致行业内部的“洗牌”，“洪哥”转
型即是典型。人们在生活中实际遵循的并非“法律
条文之法”，而是在现实中经多方互动而成的“生活
实体之法”。２００６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
的最高法定刑大幅提升至１０年有期徒刑，这一条文
变化并未立即对该市赌博业发挥实质影响，但２００８
年该市数起重罚赌场老板的案例却促成了“洪哥”这
种年龄偏大且已有一定财富积累的赌场大佬转向合

法公司（至少形式上如此）的经营。
不过，“洪哥”身份上的转变和业务内容的变化，

并未改变其一贯擅长的行事手法。相反，“洪哥”在
“拆迁界”的优势正在于他胁迫（而非使用严重暴力）
“钉子户”接受拆迁方案的能力。在此，胁迫能力与
实效成了衡量黑帮实力强弱极其成功潜力的重要指

标。因为，任何人实施的暴力均可能致人死伤，但往
往只有来自黑帮的胁迫才更会有人“买账”③。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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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

２２３页。

赵军：《惩罚的边界：卖淫刑事政策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８页。

这就是香港《社团条例》之所以将“自称三合会成员”规定为犯罪
的原因。



点，可从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
作为社会互动理论中符号互动理论之一种，戏

剧理论将社会视为舞台，将社会成员视为扮演角色
的演员，演员按照社会体系这个“剧作家”所撰写的
“剧本”进行表演。在此过程中，表演者运用各种符
号（如道具）布置舞台进行所谓的“印象管理”，以符
合人们期待的方式呈现自我、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在由刑事立法和司法共同编写的刑事规范章节中，
（严重）暴力因被设定为启动刑罚最为重要的前置情
节而为成功的黑帮扮演者极力回避，胁迫因而成为
更受黑帮青睐的剧情。但问题是，胁迫作为一种非
物理的强制手段，如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或
者说，胁迫剧情如何才能为扮演被害人的他方接受
并配合出演？其中奥妙大概就在于“黑社会”在社会
互动中的“符号化”。长期以来，大量与黑社会相关
的司法呈现、媒体报道、影视小说甚或道听途说，让
人们（包括黑帮自身）对黑帮形象、有组织犯罪模式
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共同构建起一整套为社会公认
的“黑社会符号”。正是基于这种“符号共识”，“三
哥”的风衣、雪茄成了他“告诉我们表演者的社会身
份”①的标志，三更半夜的孤坟野岭成了“活埋”表演
的最佳布景，“洪哥”的汽油瓶成了逼迫赖账老总还
债的绝佳道具，而“老五”、“冯兄”身后那群凶神恶煞
的“跟班”则被用作“解决问题”时“有意无意地使用
的标准类型的表达装备”②。易言之，黑帮胁迫被害
人的手段、工具、技巧及实效，其实是由加害人、被害
人双方乃至包括传媒、司法系统在内的“局外人”在
一系列“符号互动”中共同构建的结果。既然借助布
景、道具等符号就能够通过“胁迫剧情”的出演获得
被害人的“配合”，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冒无谓的法律
风险出演“全武行”了。胁迫便在这样一系列社会互
动中逐渐演化为黑帮犯罪最优化的手段之一。

六、结论与建议

黑帮犯罪的最优手段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由

（严重）暴力转向法益侵害相对较轻的胁迫（轻微暴
力），这无疑是立法及司法的重大胜利。然而，“去暴
力化”的黑帮还是黑帮。在胁迫手段的支撑下，他们
仍可利用主流社会的若干缝隙侵扰正常生活秩序，
也可利用法律规制“无被害人犯罪”所形成的非法市
场构建一整套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地下秩序，甚至还
可通过披上合法企业的外衣“白化”为腐败官僚体系
及其商业盟友损害民众利益的帮凶。与从前那种以
“有组织暴力”为基石的黑社会组织一样，这种以“有
组织胁迫”为主要犯罪手段的黑帮同样会侵害法益、

破坏生活秩序。而且，胁迫手段的使用大大降低了
黑帮遭受刑事追诉的可能性，以合法企业为外衣的
“白化”形象也更利于黑帮向合法政治、经济领域渗
透，这种“去暴力化”的黑帮因而更可能成长为足以
危及主流社会根基的异己力量。从这一视角审视，
对黑社会组织惯常实施的一般（单纯）胁迫行为犯罪
化，尤显重要③，这大致相当于拔掉黑帮一颗锋利而
隐秘的牙齿，相当于去除黑帮肌体内一个重要的“存
活基因”。
事实上，在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强迫劳动等特

定胁迫犯罪之外，对一般胁迫行为犯罪化的立法并
不鲜见，这些立法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保护个人
意思决定自由、阻滞黑帮发展、抑制有组织犯罪现实
危害的积极作用。如，日本刑法第２２２条规定，“以
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相通告胁迫他
人的”成立“胁迫罪”④；德国刑法第２４１条规定，“以
对本人或者对他亲近的人实施重罪威胁某人的”，成
立“威胁罪”⑤。不过，就我国目前权利救济渠道不
畅、义务人诚信缺失、信用体系尚未健全的现状而
论，将普通人为实现权利而实施的一般胁迫行为一
概入罪并不妥当。对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解决
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借鉴日本《暴力团对策法》的规
定，授权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得以宣布某帮派为暴力
不法团体（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宣布者将被限制一
系列活动⑥。一旦这些组织及其成员实施一般胁迫
行为，即作为犯罪予以追究。如此便可在适度犯罪
化的限度内，精准打击有组织犯罪，限制黑社会组织
的发展。不过，该做法的前提是承认有组织犯罪集
团（暴力团）的合法性。日本保护公民结社自由的宪
法原则以及讲求团结合作的文化传统为此提供了法

律依据和民意支持，⑦我国明显不具备这样的宪政
背景及观念基础。退而求其次，第二方案是将针对
多人且多次实施胁迫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黑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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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如此）。该方案在实体意义上与抑止有组织犯
罪的应然目标大体吻合，然而在程序上却有可能不
当增大侦查取证难度，减损实际的立法效果。还有
一种方案是将胁迫罪规定为情节犯，把具体甄别、定
点打击有组织犯罪、限制黑帮发展的重任交由司法
系统完成。然而，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现实语境下

所可能导致的司法腐败与不公，恐怕更值得警惕。
究竟哪种方案更适合，尚待进一步研究。另外，与一
般胁迫相似，如何对待有组织犯罪中尚未造成法定
伤害结果的暴行，也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责任编辑　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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